檢驗委託申請表
～消費者文教基金會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北市復興南路1段390號10樓之2 電話：(02)2700-1234 分機2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  台北郵局26-1084號信箱    電話：(02)8227-2685
申請表編號     -         -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請填寫較粗框線內資料，並詳閱注意事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檢驗項目：□食品中防腐劑(51)（1500元/件）。□化粧品中防腐劑(71)（2000元/件）。
   □食品器具重金屬([(鉛＆鎘(67)(3000元/件)；(鉛(65)(1500元/件)；(鎘(66)(1500元/件)]
  □食品中過氧化氫(52)（500元/件）。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者資料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
報告領取方式：□限時郵寄□自取


	送件
編號
	樣品名稱
	樣品描述
	保存方式
	樣品編號

（基金會收件人填寫）

	
	
	
	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	

	
	
	
	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	

	
	
	
	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	

	
	
	
	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	

	
	
	
	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	

	
	
	
	□室溫

□冷藏

□冷凍
	


注意事項： 
1.樣品數量：食品中防腐劑及過氧化氫：各需100公克/件；食品器具重金屬及化粧品中防腐劑：各需10公克/件。送檢樣品恕不退還。
2.食品中防腐劑檢驗項目：苯甲酸、己二烯酸及去水醋酸。檢驗範圍：0.005~20 g/kg。檢驗方法：署授食字第0981800288號，CNS 10949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法。
3.化粧品中防腐劑檢驗項目及檢驗範圍：對羥基苯甲酸甲酯、對羥基苯甲酸乙酯及對羥基苯甲酸丙酯：大於25 μg/g；對羥基苯甲酸丁酯：大於50 μg/g。檢驗方法：歐盟化粧品規範96/45/EC。 
4﹒食品器具重金屬係檢測材質中重金屬含量。檢驗範圍：鉛：2~10000 mg/kg；鎘：0.2~1000 mg/kg。檢驗方法：署授食字第0981800401號「食品器具、容器、包裝檢驗方法－塑膠類之檢驗」。
5.食品中過氧化氫：檢驗範圍：大於60 mg/kg。檢驗方法：署授食字第0981800288號，CNS 10893食品中殺菌劑之檢驗法（過氧化氫之檢驗）。
6.檢驗作業時間：視消基會實驗室當時工作情況而定，原則上於完成收件程序後3週內完成。
7.送檢樣品應避免污染，消基會只對送檢樣品負責。試驗報告僅供申請者參考，申請者不得以任何形式，作為訴訟、宣傳、廣告或其他證明之用。
	申請者已確認所填寫之資料內容並詳閱瞭解以上之注意事項，申請者簽章：

	收件
	基金會人員
	
	收件時間
	

	
	實驗室人員
	
	
	

	審查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-PP04-1-2-03，2010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